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接受公益事业物资捐赠告知书

致尊敬的捐赠人：

我们竭诚感谢您的捐赠意愿，现对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简称“复旦中山厦门医院”）是复旦

大学和厦门市合作建设的重大民生项目，是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单位。医

院位于福建省厦门市五缘湾畔，占地面积6.22公顷，总建筑面积约17.5万平

方米，编制床位800张，是一所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简称“复旦中山医

院”）按同质化模式全面运营管理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医院。

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始终秉承复旦中山医院“以病人为中心”的精神， 倡

导 “严谨、求实、团结、奉献、创新、关爱”的核心价值观，传承其严谨的

医疗作风、精湛的医疗技术和严格的科学管理等优良传统，计划建成集医疗、

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疑难重症诊疗中心、厦门市多点执业示范基

地、保健中心、对台医学交流与合作基地、复旦大学厦门医学科学研究和医

学人才培训中心、高等医学院校学生实习与教学基地。

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卫生计生单位接受公益事业捐赠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章，在突发性

公共卫生事件、患者医疗救治费用减免、公共卫生服务和健康教育、医务人

才的培训和培养、卫生健康领域学术科研、医院公共设施设备建设等公益性

非营利性工作中，接受符合医院宗旨的社会物资捐赠。

三、医院不接受以下捐赠：

（一） 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二） 涉及商业营利性活动；

（三） 涉嫌不正当竞争和商业贿赂

（四） 与医院采购物品（服务）挂钩

（五） 附有与捐赠事项相关的经济利益、知识产权、科研成果、 行业数据

及信息等权利和主张；



（六） 不符合国家有关质量、环保等标准和要求的物资

（七） 附带政治目的及其他意识形态倾向；

（八） 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九） 任何方式的索要、摊派或者变相摊派。

四、 医院接受公益事业物资捐赠官方渠道统一如下：

（一） 受赠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二） 受理部门：办公室（捐赠办公室）

（三） 对接人及联系方式：江老师 0592-3569762

五、接受捐赠流程

六、接受捐赠流程说明：

（一） 捐赠意向与需求沟通 ：捐赠办公室与捐赠意向人充分沟通， 捐赠意

向人配合提供捐赠物资的品名、型号／规格、单位（数量）、 出厂价（或购

入价）、总价、有效期、生产单位（产地）等，双方就捐赠物资在物资用途、



公允价值的确定、处置权限、交验方式、移交时间、地点，及是否愿意签署

协议等事宜取得一致。

双方依据以下原则确定捐赠物资公允价值：

1. 捐赠物品属捐赠单位自行生产的，一般按照产品出厂价作为公允价值计算；

2. 捐赠物资属于捐赠者购入的商品，一般按照购入时的实际价格作为公允价

计算。

3. 涉及捐赠物资采购、运输等实际成本费用，可验看实际单据后，双方确定

公允价格。

4. 旧物资和不能提供价格的参照同类产品市场销售价格，也可委托第三方评

估机构进行评估、确认或公证，发生的费用可在捐赠资助人的捐赠资助财产

价值中冲减，或者根据捐赠人的意愿由捐赠人另行支付。

（二） 捐赠预评估：资产管理部门根据捐赠物资的类型和初步估价，进行院

内审批确定是否接受，及时将确定意见向捐赠意向人反馈。

（三） 自愿平等签署捐赠协议：医院确定接受捐赠且捐赠人自愿签署协议的，

双方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自愿平等签署协议，明确权利义务。

（四） 捐赠物资交接验收：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进行物资交接，

经查验后，捐赠人与资产管理部门共同签署捐赠物资验收交接清单。

（五） 捐赠相关票据和荣誉证书：医院物品验收交接、公允价值评估后，依

法向捐赠者开具捐赠收据，制作荣誉证书，及时交予捐赠人。

（六） 捐赠物资使用及公示：捐赠物资尊重捐赠人意愿，严格按照我院宗旨

和捐赠协议约定，开展公益非营利性业务活动。

开具捐赠相关收据后，将于次年3月31日前医院门户网上向社会公示。

公示信息包括捐赠单位全称（个人姓名）及捐赠金额等，公示时间不少于6个

月。捐赠时明确表示不愿公开单位名称（个人姓名）的，将以“爱心企业（单

位）”或“爱心人士”匿名方式公布捐赠物资。

七、重要说明：

（一）对确属不易储存、运输或者超过实际需要的物资，根据协议或在征得

捐赠人同意后可以处置，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应当用于捐赠目的或经捐赠人

同意后的其他公益活动。

（二）捐赠物资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部门规定的生产、质量、安全

等相关标准， 进口物资还须符合国家海关、卫生检验检疫等部门的规定。所



有物品均应在保质期内。捐赠者对所捐赠的物资具 有法定的处置权。如发生

与上述要求一不一致的相关问题，由捐赠者承担善后处理及相关责任。

（三）捐赠的食品、药品、试剂、卫生材料一般需留有保质期6 个月以上，

医疗器械、医用设备一般要求为全新的原装设备，且一般不接受个人捐赠。

1. 捐赠食品应提供以下材料：

（1） 食品执行标准号

（2） 食品卫生许可证

（3） 食品生产许可证

（4） 食品生产日期及保质期

（5） 生产单位经营执照

（6） 其他需要的材料

2. 捐赠药品应提供以下材料

（1） 药品注册批件／进口药品批件

（2） 效期内药检报告书

（3） 最新说明书、包装盒、标签或其复印件，及相关备案修改证 明及样稿

（4） 药品执行标准、批准文号、产品批号、名称、规格

（5） 生产日期及有效期

（6） 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

（7） 生产企业经营执照

（8） 供应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

（9） 供应企业营业执照

（10） 进口物品还需提供海关证明以及出口国相关证明及票据。

（四）捐赠字画等艺术作品，其内容须适合公益使用，装裱完整，作品无破

损、无霉变，所报价须经本市专业机构评估。未经事前评估的作品，医院在

接收时，均以“幅”为单位，不作估价并开实物收据登记入库。捐赠字画等

艺术作品涉及知识产权的，捐赠方事前须确保权属无瑕疵。凡属私人遗物须

依法经继承人同意并签署捐赠协议。

八、其他

捐赠者在捐赠前应仔细阅读上述条款，不明之处可以向工作人员询问。



如本须知与国家法律法规有不一致之处，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